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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

卫生院医技综合大楼、医养结合楼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卫生院：

    你院报送的《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卫生院医技综合大楼、医养结合楼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你院医技综合大楼、医养结合楼扩建项目位于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凤仙北街38号，扩建项目新增建筑面积19844.41㎡，设计床位369床；扩建后全院总用地面积23161.06㎡，总建筑面积33652.74㎡，总床位409床。

    二、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和总量控制如下：

    （一）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荔城污水处理厂处理，排入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和“氨氮、总磷、总氮”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运营期食堂含油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医疗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再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纳入荔城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废水排入标准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中的“预处理标准”，其中“色度、氨氮”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
（二）项目施工期废气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无组织排放标准；运营期污水处理站有组织废气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3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食堂油烟排放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标准限值。
（三）项目施工期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表1中标准限值；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1类标准，南侧部分临尚德东路、西侧临凤仙北街执行4类标准。 　　

（四）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贮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421-2008），医疗机构污泥还需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4中相关标准。

    四、你单位应建立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明确环保人员和岗位职责。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应确保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措施落实到位。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和时限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你单位应按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项目开工前信息、施工过程中信息、项目建成后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凡涉及土地、规划、安全、消防等，必须到相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八、请莆田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二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

                                    202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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